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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 9 9 6年一1 9 9 9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设计与编制工作为例，总结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精髓厦关键

问题，并指出具体工作中存在的误区，说明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起到的调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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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

规”)在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规”)

的指导下进行，是对总规的细化和深化，

起着充实和调整的重要作用。它既有宏

观性的控制，又有实际可操作性的特点。

我们应重视控规工作在城市的规划、建

设和管理中，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城市化(城

镇化)高潮中，各大中小城市(县级以

上)均在不长的时期内相继完成了城市

的总体规划。这些总规(1990年一201 0

年)在指导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方

面，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以及不远

的将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 0年过

去了，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城市化过

程中新的情况不断涌现，当年总规受历

史客观条件限制的各项弱点和缺陷也

逐渐显露，有的甚至严重滞后于城市发

展现状。再者，总规受规划阶段深度的

限定，本身并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

具体而详细的指导作用，加之总规的严

肃性和法律性，又不能经常’胜的修订，

所以，近年来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部门

对城市规划调整的急切需求，使控规的

必要性越见明显。

北京市于1996年～1997年问组织

开展对八城区“东、西、文、武、朝、海、

丰、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

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的控规编制

工作，作为对1994年的北京市总规的

深化和细化，并为我国大城市的城区普

遍开展控规工作开辟了先河。

笔者于1996年～1999年主持了北

京市石景山区(总面积约85Km2)控规的

设计与编制工作，并以两个班建筑学本

科毕业生为主要力量，采用“规划、教

学、科研”三结台以及与政府规划管理

}13 r]，规划设计部门相结合的方式，于

1999年得到市政府的正式批桂并获得评

审专家很高的评价，至今仍在执行当中，

当时的经验还为其它城区控规工作作出

了表率，可谓意义重大。

巾详细的调查是控制性详细
I规划的基础

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铺教授曾

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规划就是调

查研究”。做详细规划则更强调调查研

究的一系列基础工作。在实际工程中，

有的规划设计单位或规划师走马观花般

潦草地对待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城市的规

划前期调研工作，急功近利地很快就进

入规划设计和出图阶段，这样“潇洒有

余，踏实不足”的规划作品屡见不鲜。这

些“次品”一旦被批准执行，要么使当

地政府的规划管理部门无法进行实际操

作，要么锚误地指导城市建设，使之进

人误区而遗患无穷——教训是深刻的。

做城市规划的人都知道：详尽地占

有基础资料应是“韩信点兵——多多益

善”，“发言”也因此而有份量。现场踏

勘不避寒暑，不懈双脚，不留“死角”。

规划师的职业基本要求要做到“腿勤，

口勤(勤问)、笔勤(记录)”，特别是对

待详细规划，必需做到调查到位，因为

涉及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

地理．气象、军事、卫生、教育、体育、

市政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可

以说是无所不包。控规不能仅仅依赖于

总规已有的调研成果，因为阶段的不同，

调研的深度要求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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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过程中，要重视调查所获的

第一手资料成果的保存和归档(包括现

场调查人的亲笔签名)。这些城市当年的

现状情况，会成为宝贵的城市历史资料。

在石景山区的规划调研中，全体学生就

详细地记录了1996年5月20日这一天

全区主要道路交叉口高峰时间的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交通流量，并据此作出了一

份柱状图，为后期的道路系统规划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这一地区的城

市建设史留下了—份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控规而言，在调查城市的历史，现

状与未来规划(经济、文化等其它行业的

专业规划)中，重点是现状的调查。而对

现状的调查(现状用地功能、道路交通、

文物古迹、建构筑物、绿化古树、市政基

础设施等)，最重要的应是明确现状单位

和地块的权属界线，因为控规的规划设

计成果最终要调整和落实在每块用地上。

在调查同时或稍后于调查阶段，就

应进八分析和研究问题的阶段。因为详

尽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研究城市问

题，技出解决的措施落实在详细规划中。

以详尽调查为基础的分析研究，实际已

融八城市规划设计的“概念设计”阶段。

有很多人认为“概念”、“设计”完

全属于总规全局性的范畴，把控规视为

“细分地块”的简单工作。从而忽略了控

规对总规的深化和细化作用，具体为补

充完善和调整修订的功能。

囿于总规阶段的宏观和全局性质，

以及此阶段调研工作的深度所限，对每

个区域或局部的描述与掌握都不可能很

详细和准确，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空泛

和偏差。控规介人每个局部、每个区域

的分析研究，必然对以上总规进行所谓

“大的原则指导下的补漏查缺”，是对总

规的宏观论述进行印证的过程。所以，

控规对区域’l生的概念设计仍然是最重要

的，定位与决策仍然是控规的首要任务。

北京市1994年的总规，对石景山

区一直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定位。

园划 师PLANNERS

这个定位决定了多年来石景山区城市建

设的档次及城市化水平不可能提得很

高。在石景山区控规中，经过认真缜密

的调研分析后，果断地提出，整个区正

处在城市转折的关键期，应抓住时机及

时进人城市化阶段。建议取消区域内已

无保留意义的少量农田和农业户口，全

部并人北京市城区的城市建设用地范

围。北京市总规这一大的调整，立刻得

到市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并

由此引发了石景山区整个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经过这几年的实践，石景山区已

成为首都这座现代城市边缘集团的一部

分。现在再回头看1996年的决策与定

位，是非常正确和有意义的。

还有其它一些概念也十分重要，如：

①提议石景山区的城市化建设中，摒弃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人村”的规划模

式，引人最新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②

补充军事功能作为石景山区的城市性质

之一，加强首都西部城市国防方面的建

设内容；②建议调整传统的重工业经济

结构，加强第三产业在城市中的经济地

位：④从城市形态上指出石景山区西北

部五里坨地区的发展潜力，为区政府制

定重点建设区奠定了基础，等等。这些

区域性的概念，在城市总规中不可能描

述，是区域内的宏观概念，是局部中的

全局大纲，既是原则控制性的，又具很

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关键在于科学地掌

握适度——这正是控规工作的魅力所在。

除了以上所述控规涉及的城市主要

概念问题外，还有以下关键环节需要重

视：①城市的规模问题；⑦城市大的功

能区带划分问题；⑦道路交通网络问题；

④城市的环境(包括生态)问题；⑤城市

设计与景观问题：⑥城市国防与防灾问

题等。这些环节几乎囊括了总规的所有

关键问题，但决不是总规的简单重复，

而是总规指导下的重新论证与细化，

关于城市规模问题，主要包括用地

规模与人口规模。有的城市(镇)需要在

这两个方面都进行研究确定，就应该特

别重视城市规模化人口来源的论证，以

及城市边缘界线的勘察研究(城市建设

用地的准确界定)这两个关键。石景山

区行政区划(用地规模)已定，主要精力

就放在了人口规模的确定上。北京总规

规定石景山区2010年人13规模为33万，

推测可能是根据城市人口总量控制分配

法来计算的。经过详细调研，根据国家

规定的城市居民人均用地指标，以及20

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人口发展速率和

现状发展趋势(199(5年现状人口达30

万左右)，提出修订总规的33万人口为

4D万～50万人口规模(2010年)，虽经

过各方面专家的激烈争论，最后还是批

准同意确定控规为45万人rn规模。经

过多年来城市发展的证明，当年的这一

修订是正确且有预见性的，避免为石景

山区的城市化建设带来城市规划中常见

的年年追加人口规模的被动局面。

在石景山区控规中，概括性地规划

出几个城市功能分区带：北部为西山森

林绿化景区带；中北部为居住区带；中

南部(113城)为商业、行政和第三产业区

带：西南部为工业区带；东南部鲁谷区

与西北部五里坨区为新发展的居住与商

业区带；南端部为永定河绿化区带等。

大的功能区带的划分有利于宏观控制城

市的发展区域，功能有所侧重且避免项

目的盲目安插．这也是控规的工作内容

及特点之一。

每个城市(镇)的道路交通实际状况

对控规要求解决的关键问题各不相同。

但总结起来还是有共性的问题：①过境

交通问题：②道路的功能区分；@道路

分级与网络密度问题等。而道路方面是

控规对总规的修订与调整量最大的部

分。总规路网一般做到主干道、次干道

及支路部分即可。而控规内容深度则要

求能细化到城市一般道路，甚至更详细

一些，因为用地地块的功能划分大部分

以道路为界。在落实每条道路(包括桥、

涵等)的具体走向以及是否能行通时，控

规工作中往往会对总规的道路走向进行

调整，甚至出现否定的现象也属正常。

在后来的北京市门头沟中心城区

(永定镇)的规划中，就大胆地提出：北

  万方数据



京市西中轴线即西长安街(石景山路)应

直接穿过首钢东厂门厂区，作引桥跨永

定河直通门头沟区卫星城的中心区域：

一则便捷了北京市西部区域的交通；二

则激活了门头沟区30km2的城市用地(占

全区用地仅2％的所有平原用地)：三则

使北京这条世界著名的东西中轴大街向

西延长了数公里，并在西端头有一个秀

美的小山峰作为中轴线对景景观收尾

(而目前正对一个工厂大门却不得不拐

弯绕行)。这个构思对北京市和石景山区

总规的一条主要道路提出大的调整，得

到了市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的重视。

目前有不少城市(镇)的环境问题已

非常严重。这些城市(镇)的规划失控表

现为自发生长型城市的趋势明显，环境

失控表现为“先发展生产而后治理环境”

的态势已经形成。这些城市的环境若再

得不到重视和治理，将很快进人生态破

坏的不可扭转的恶性循环中。我们在石

景山区控规之初，就把环境问题列为石

景山区的首要难题来对待。通过对环境

污染总量控制，对首钢等八大厂矿企业

的限产、限地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坚决

的规划措施，从根本上来解决环境问题，

在具体措施上来落实总规的纲要要求。

多年来石景山区的环境作为北京市上风、

上游的“重污染源”问题，已得到很大改

善。石景山区政府最近提出新的城市建

设目标为：“都市绿色、体闲、旅游度假

区和适宜居住区”，可见当年的控规在环

境方面所做的努力起到了良好作用。

城市控规内容与总规另一个很大的

不同点，就在于城市设计的要求深度，

城市节点或城市重要地段的规划设计及

景观设计等方面，对于控规来说虽然仅

是描述性和概念性的，但仍具有很强的

策划可操作性，对城市化建设进程能起

到最直接、最见效的促进作用——这也

是每—个市长和市民最希望看到的。

在石景山控规中对苹果园地铁终点

站——北京最西端的立体交通枢纽中心

以及鲁谷中心商业区(CBD)等处城市节

点，都做了详细的城市设计。可惜的是，

当时许多人并不理解什么叫“城市设

计”，甚至包括某些上级规划管理部门

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审批时还写到：“城市

设计这个词本身含义还不清楚，有项目

一个个报上来给我批就是了。”时隔多

年，现今美国时代华纳的规划设计人员

又不得不重新对上述地段进行城市设

计，但单独审批且已落成的某办公大楼

却如鲠在喉，留下隐患，是拆，是卖，还

是改，无论如何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整个地段造成的影响已无可挽回。现

在北京市已有许多很好的城市设计，包

括新近举行的国家奥林匹克公园及五棵

松体育中心的规划概念设计(城市设计)

方案竞赛，说明重视城市设计是城市意

识、规划意识增强的反映，是对“狭义

建筑学”的否定。

团蕉型丝登塑塑型的=!堡堕：

控规工作在我国开展的时问不长，

1996年的控规工作也是边做边摸索，有

不少教训和“误区”也应该引起注意：

(1)把控规简单理解为分地块和定

控制指标(北京地区定为8项指标)，不

去抓概念及关键问题，盲从总规，做出

很平庸的规划而失去控规的精髓。

(2)不结合我国各地城市(镇)的具

体情况，不作艰苦的现场踏勘及调研工

作，盲目照搬所谓“国外最新规划手法”，

追求形式主义的平面图案，要么无端增

大拆迁量，要么大动土方扰动地形地貌

等，作出劳民伤财的规划。

(3)在城市道路系统规划中常见到

以市政交通工程师为主的规划，或以建

筑师为主的规划，往往盲目套用西方密

格网城市道路或放射环图形道路的做

法，这种做法使旧城改造拆迁量增大，

使车流及道路功能混乱，使房地产开发

的招商引资受到限制(划分地块过于零

碎而无法进行统一有效的物业管理)等

等，弊端很多。北京市中心城区控规路

网就过于密了——所谓“拓宽加密”，是

对北京旧城区传统街道胡同形态及古街

坊形态的最大破坏!

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后期调整
l及其论证

北京市城区控规开始于1996年，获

正式批准执行已经到了1999年。数年

的城市变化之犬可想而知，尤其近几年

要求调整控规的情况越来越多。针对这

种形势，北京市的控规又随着城市发展

的新需要和新情况作过几次大的调整：

(1)对北京市中心城区25片历史文

化重点地段的专业性保护规划，对当年

控规进行补充和加强。
， (2)于2001年对中心城区的城市

景观进行了专门性的补充规划，弥补了

原有控规不足的方面。

(3)最重要的条措施，是对所有

要求调整当年控规的地段实施专家论

证制度——市政府及规划管理部门赋

予参加当年控规的有资质的单位及资

深专家以论证的权力，并作为城市规划

的法规以及申报规划建设项目的法定

程序固定下来。这个制度好就好在体现

了依法行政的“公平、公开、公正”原

则，以及城市规划管理和规划调整的科

学性、专业性特点。实际上参照了国外

的资深专家和规划师对城市的负责制、

顾问制的先进经验，在执行实践中，除

涉及控规中各项指标(建筑密度、容积

率、用地性质，总建筑面积、绿地率、

建筑限高等)的调整论证外，还增加了

新的城市发展规划要求(如论证地段周

边地区的交通组织、景观设计等)。专

家论证制度实际上是对控规的再调整

和修订，是符合“TEAM 10”以来城市

“生长、变化、流动”理论的，适应了

我国城市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需要和首

都城市建设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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